
宋韻今輝：傳承與創新－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研習營 

姊妹校：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活動宗旨：引導學生在真實且豐富的學習環境中，融合歷史文化和現代科技，深度探索傳統藝術、

家族文化、戲曲藝術、漢語語言藝術等傳統文化的魅力，同時借助多媒體藝術、虛擬現實、人工

智能等科技技術，探索藝術與科技的交融，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融合，實現傳承與創新的

有機結合。台灣師生將通過領略當地的特色文化與歷史，切身了解大陸，並開拓學生們的視野，

增進與大陸間的交流和友誼。 

 活動時間：2024年 6月 23日至 2024年 6月 29日 

 活動行程：”宋韻”文化體驗、藝科融合創作實踐、數字科技企業走訪、西湖周邊文化參訪，詳見

附件一。 

 自費：往返交通費、保險費、自我額外開銷。 

（台北飛杭州來回機票經濟艙票價約新台幣 1萬至 1萬 5千元不等） 

 當地活動費用(含交通費、餐費與住宿費)全免 

 報名方式：請先在線上報名填寫基本資料，報名系統將於 2024年 5月 2日

(星期四)中午 12 時截止關閉；後續將視報名情況辦理第二階段審查程序，

擇優錄取。錄取名單預計於 5月中旬公告。錄取學生需於 2024年 5月 20日

前繳交(1)-(3)資料(如護照、台胞證件辦理中請另告知承辦人) 

線上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tFCopeb9vDfGZ4Mk6 

 (請備齊資料送至國際事務處林小姐 位置在中正大樓1樓 國際處辦公室) 

 繳交(1)-(3)資料(以下資料請一律以A4 紙張提出。因為日後將掃描成圖檔，請注意不要使用訂

書針固定) 

(1) 護照影本與台胞證影本 (有效期需在6個月以上) 

(2) 學員/家長同意書 

(3) 個人資料提供告知聲明  

https://forms.gle/tFCopeb9vDfGZ4Mk6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 

個人資料運用告知聲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國際事務處(以下稱本處)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暨

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1.本處為執行學生赴 2024 年中國姐妹校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研習營 業務，需向台

端蒐集個人資料，提供本校使用於教育或申辦文件行政作業之資料處理、行政事務、發送相關訊息等相關作業。 

2.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原先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本處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本處利

用您的個人資料，但可能導致您的權益受損。 

二、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類別： 

本處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就讀系科、監護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或本校因執行教學、行政相關業務

所必須之保存期間，一般為即日起之 5年內。 

2.地區：本校及與本處有業務往來之國內外機構所在地。 

3.對象：本校教學行政單位暨與本處有業務往來之國內外機構相關業務人員。 

4.方式：為書面、電子、網際網路或其它適當方式。 

四、個人資料更新及保管: 

1.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之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有誤或不完整，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益。 

2.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處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性及完整。 

五、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1.得向本處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處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處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六、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如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

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七、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處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

致無法提供您後續相關作業之服務。 

八、本告知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本人已了解並同意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個人資料直接蒐集告知聲明。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2024年中國姐妹校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研習營 

學員/家長同意書 
 

 

本人                ，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系/科/所，   年級學生，申請

參加 2024年中國姐妹校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第二屆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研習營，課程日期為 2024 

年 6  月 23 日至 2024 年 6 月 29  日，針對以下幾點聲明，本人願遵守並自負責任： 

一、恪遵本校及對方學校之一切規定，並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之情事，如有任何不當之行為，本人

將自負法律責任。 

二、本活動參與學生需團體成行，本校協助出國前及抵達後與對方學校之聯繫確認，本人在國外期間

將注意自身安全並遵循團體行程，如在活動期間必須脫隊行動，應取得對方學校活動承辦人之同

意，活動期間如需請假應依對方學校之規定辦理。 

三、為安全考量，課程結束後，不得無故滯留當地。 

四、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研習心得報告乙份（不限形式，可以文字、照片或影片呈現），國際事務

處將擇優獎勵，並上傳至國際處網站及社群平台做為學生經驗分享。參與學生有義務於往後說明

會中分享學習經驗給學弟妹。 

五、已清楚了解課程所涵蓋之內容及各細目，概無異議。 

六、本同意書確為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願按校規處置。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及電話：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日期:                               日期：                                                

 

※ 本同意書填妥後，請監護人及學生親筆簽名，於申請文件繳交期間內(即日起至 2024年 5月 20

日週一下午 5點前)，併同其他文件繳回國際事務處。 

 


